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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公安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中天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滁州市金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亳州市安方社

会应急有限公司、安徽省公安厅保卫科、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合肥斯坦德尔德标准化管理有限公司、

寿县县医院、合肥威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安徽安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传林、胡琳、韩胜浩、张焱、卢春永、刘璐、贺冉冉、陶珊珊、张敏、方东、

韩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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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保安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医院保安服务的基本要求，并规定了医院保安的门卫服务、巡逻服务、人群控制、院

内车辆管理、安防系统值守以及医院保安服务的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医院保安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A/T 594  保安服务操作规程与质量控制 

3 术语和定义 

GA/T 594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 机构 

4.1.1 应具有保安服务许可证。 

4.1.2 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员应具备任职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有关业务工作经验，无被刑事处罚、

劳动教养、收容教育、强制隔离戒毒或者被开除公职、开除军籍等不良记录。 

4.1.3 应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4.1.4 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保安服务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保安员管理等相关制度。 

4.2 人员 

4.2.1 应按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 3％或者病床数的 5％或日均门诊量 3‰配备。 

4.2.2 应持证上岗。 

4.2.3 基本条件、行为规范应符合 GA/T 594 的规定。 

4.2.4 应对保安员进行背景审查，建立人员档案，并向公安机关备案。 

4.2.5 应掌握医院的地理环境和主要设施布局，熟悉周边环境和各类疏散途径。   

4.2.6 应掌握各类消防设备、通讯器材、技术防范设施设备和相关防卫器械的摆放位置和使用技能。 

4.3 设备 

4.3.1 设备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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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配备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设备： 

—— 保安制式服装； 

—— 对讲机； 

—— 手电筒； 

—— 巡检记录仪； 

—— 巡逻车； 

—— 盾牌； 

—— 钢盔帽； 

—— 防暴器材。 

4.3.2 设备使用 

4.3.2.1 内外场执勤、处理突发事件以及遭遇投诉时，应当佩戴、使用巡检记录仪记录执勤工作情况。 

4.3.2.2 巡检记录仪应当佩戴在执勤保安员的左肩部或者左胸部。 

4.3.2.3 定期对相关的设备进行维护保养。 

4.4 应急预案 

4.4.1 应制定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 交通管制、场内发生交通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 发生火警时的处置； 

—— 发生刑事、治安安监和治安灾害事故如何保护现场； 

—— 遇到哄抢、滋事等群众性治安事件的处置； 

—— 在执行任务范围内，发生群众斗殴时处置； 

—— 发现危险物品和爆炸物品的处置； 

—— 安防人员在执勤中遇到涉外问题的处置。 

4.4.2 应定期对保安人员进行应急预案演练。 

4.4.3 发生紧急情况时，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4.4.4 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应急预案。 

4.5 记录 

4.5.1 应建立记录文件，明确记录内容，记录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 

—— 门卫登记； 

—— 巡查记录； 

—— 秩序维护； 

—— 安防记录等。 

4.5.2 记录文件保存时间不少于 1 年。 

5 门卫服务 

5.1 人员进出 

5.1.1 出入口应安排保安员值守，必要时办理登记手续，查验出入人员的证件。 

5.1.2 协助医护人员做好急救、重症患者等人员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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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车辆进出 

5.2.1 指挥、疏导出入车辆，维护出入口的正常秩序。 

5.2.2 对于特殊车辆应给与通行便利，特殊车辆包含但不限于： 

—— 警用车辆； 

—— 救护车辆； 

—— 应急救援车辆。 

5.3 物品进出 

应核查物品搬出的放行审批证明，必要时进行核验登记。 

5.4 协助接待 

协助医院做好来访接待、物品接收等工作。 

6 巡逻服务 

6.1 巡逻范围 

6.1.1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位置： 

—— 门诊部； 

—— 收费处； 

—— 药品（库）房； 

—— 急诊室； 

—— 住院部； 

—— 设备机房； 

—— 停车场； 

—— 消防通道； 

—— 安全通道。 

6.2 巡逻要求 

6.2.1 应制定巡逻路线，按指定时间和路线进行巡逻，定期评估路线的有效性。 

6.2.2 实行 24 小时巡逻制度，巡逻间隔不超过 2 小时。 

6.2.3 机房、门诊、住院部等区域以徒步巡逻为主。 

6.2.4 停车场、医院出入口、内部道路主干道区域以巡逻车巡逻为主。 

6.2.5 巡逻期间应重点关注声音、气味、灯光、门窗、管道、电梯、楼顶、车辆、可疑人员等异常情

况。 

6.2.6 应在门诊楼、住院部等区域流动巡视，发现不当行为及时制止。对人员不文明行为和违规活动

进行劝阻，对其他隐患及时排除。 

6.2.7 加强急诊、手术室、夜间值班科室等重点区域的安全保卫工作，在急诊等重点区域进行 24 小时

安全巡查，必要时查验可疑人员的证件及随身携带物品。 

6.2.8 规范使用巡更设备，携带必要通讯设备并与中央监控室及其他人员保持畅通联络，如发生紧急

情况可随时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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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9 巡逻过程中应全程佩戴、使用巡检记录仪进行全程录音录像。 

6.2.10 巡逻过程中捡拾财物应上交至医院。 

6.2.11 发生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等情况，应保护现场及时报警并向上级部门及医院报告。 

6.2.12 遇有正在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时，应立即报警并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及时报告医院有

关部门。 

6.2.13 遇有火灾、爆炸等事故，应立即报警并及时通知上级部门及医院，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积

极协助抢救受伤人员，并做好现场保护工作。 

7 人群控制 

7.1 疏导人群 

7.1.1 在挂号、缴费、就诊、医学检测等人群聚集区域以及挂号、就诊的高峰时段设置专人进行疏导。 

7.1.2 突发大量人员聚集时，应协调人员前来协助，对人群进行疏导，并向医院报告。 

7.2 秩序维护 

7.2.1 发生医患纠纷时，应及时规劝隔离双方人员到医务部门进行调解。 

7.2.2 发生医闹时、夜间或急门诊出现醉酒闹事时、遇到人员斗殴时应立即报警。 

8 院内车辆 

8.1 机动车管理 

8.1.1 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加强对医院车库、路面车辆管理，检查和纠正各种违章行为，清理各类乱

停乱放车辆。 

8.1.2 定期维护停车场各类标志、标识。 

8.1.3 引导进出车辆按规定线路行驶。 

8.1.4 保障绿色通道 24 小时畅通。 

8.1.5 遇车辆拥堵时，应及时在拥堵区域设置反光锥桶，从易堵方向增加保安员维护路口交通。 

8.1.6 发现车辆漏水（油）、未关好车门（窗）或未上锁的情况，做好相关记录并通知车主。 

8.1.7 发生场内车辆碰擦等交通事故，应拍摄事故现场图片并协助处理。 

8.2 非机动车管理 

8.2.1 指定车辆的集中存放区域，实行专人管理。 

8.2.2 定期清理长期不使用或占道的车辆。 

9 安全系统值守 

9.1 消防 

9.1.1 消防控制室应 24 小时专人值班，安防设施应 24 小时运行，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排查。 

9.1.2 开展医院区域内的消防用水，用电，用气情况的巡查工作，按时查看记录仪表运行情况。 

9.1.3 组织实施消防设施、灭火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的维护保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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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发现和协助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9.2 技防 

9.2.1 健全警医联动机制，保持 24 小时与当地警务室的联络通畅。 

9.2.2 控制室应保证 24 小时值守，值班电话保持 24 小时畅通。 

9.2.3 发现不法侵害行为，应通知邻近保安员赶往现场先期处置并向公安机关报警。 

9.2.4 已确认的系统误报警应及时排除。 

9.2.5 遇系统故障，应及时向医院报告并协助维修。 

10 评价与改进 

10.1 评价 

10.1.1 应建立评价机制，采取自我评价、服务对象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等方式。 

10.1.2 每一年开展一次自我评价和客户满意度调查。 

10.1.3 每三年开展一次第三方评价。 

10.1.4 服务评价结果应作为服务改进的依据。 

10.2 改进 

10.2.1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客户、群众的意见、建议，认真进行汇总，分析和研究，有针对性的制定

具体的改进方案和措施。 

10.2.2 对改进方案和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改进的效果，进行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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